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更二字第1號

聲  請  人  乙○○  

非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吳沂錚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丙○○與丁○○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事件

（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

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九號），經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

字第八號民事裁定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本件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參酌最

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

三十九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一一七號、一一二年度台

簡抗字第七十號以及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

均肯認吳俊達律師等三位律師得為聲請人之代理人，此次發

回更審之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更明

示「滿七歲之未成年人，關於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家事非訟

事件，得自為有效之非訟程序行為，含委任律師為其代理

人，無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即不適用民法第七十八條

之規定。」，故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

人，程序並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李莉苓法官（下稱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因涉嫌違反

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不包含其他被移送律師），業

經移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審議中，且是否足以擔

任「具備充分的知識和瞭解，並且富有與兒童打交道的經

驗」之兒童律師亦有疑問等語。經查：

　　⒈所謂涉嫌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聲請人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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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應受懲戒迄未決定，自不能以此為由認定吳俊達等

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有何程序問題。

　　⒉但另一方面，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

十號民事全卷，本件聲請人之母親丙○○於該事件已主張

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為程序外接

觸等情，該事件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李法官身為

本案請求事件之審判長，因暫時處分執行所需機票、相關

住宿均已經安排妥當，不樂見該些程序徒然耗費，在時間

急迫情形下，乃參考兩造、民間團體之建議而欲確認本件

聲請人之意見，於當晚嘗試以SKYPE聯繫本件聲請人，此

為家事法院依職權探知本件聲請人之意見，為承審法官職

權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並無偏頗

之虞而無庸迴避，前揭裁定並已確定。

　　⒊聲請人之代理人身為律師，就前揭確定裁定已明確認定之

事項，基於職責理應知悉並讓聲請人本人理解，做好聲請

人之代理人所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但聲請人之代理人

的實際作為卻並未讓聲請人理解李法官之作為業經確定裁

定認定非屬程序外接觸，反而重複該項程序外接觸之主張

而聲請法官迴避，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是否具有擔

任兒童律師之能力，難認毫無根據，聲請人之代理人以遭

李法官質疑為由而主張李法官行使職務已有所偏頗，符合

法官迴避之要件云云，要屬無據，併此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規範，試圖

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乙○○，聲請人爰提出手寫信件，

內容為：我想要換掉李法官，我是乙○○，今年（即民國一

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去找小英總統把信拿給她後，看到

不認識的電話○○○○○○○○○○○打給我，我覺得很奇

怪有立刻跟我的律師說，因為我現在的電話號碼，連爸爸都

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不認識的電話打到我的新電話號碼？

我沒有要給李法官我的電話號碼，她也沒有問我可不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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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電話給她，為什麼她會有我的電話（這是我拜託媽媽幫

我辦可以在義大利上網的新電話號碼。）律師有跟我說有一

個人幫李法官問我可不可以請我吃飯，然後時間和餐廳讓我

選，但我不想要在沒有律師陪我的情況下跟她講話，因為她

都不好好聽我說話，一直要我回義大利。晚上回到家後我發

現李法官加我的SKYPE，我覺得很可怕，她為什麼會有我的S

KYPE？除了爸爸媽媽以外，沒有其他人知道我的SKYPE，是

不是因為我沒有聽李法官的話，不想去義大利，所以她一直

要找我？我不喜歡這樣，現在每天起床都要到窗戶旁邊看李

法官或是我不認識的心理師阿姨有沒有在外面，不敢出門。

關於我以後要跟媽媽在臺灣生活還是跟丁○○爸爸在義大利

生活的問題，我希望不要讓李法官決定，因為他一直要我去

義大利，我沒聽她的話就一直要找我，讓我覺得很可怕，所

以我希望可以讓其他法官叔叔阿姨來幫助我等語。

　㈡依上開信件內容可知，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最高法院

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裁定作成後，聲請人便

看到兩通陌生來電，後於同日晚間十點發現通訊軟體SKYPE

有暱稱為「OOOOOO OOO」之人欲將聲請人新增為聯繫人，嗣

經查詢得知李法官於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亦為「OOOOOO」，

足徵係李法官欲將聲請人加為聯繫人。而李法官此舉已造成

聲請人心生畏懼，聲請人甚至於一百一十二年農曆過年期

間，與吳沂錚律師視訊時稱要查看李法官是否在外面，更多

次提及過年期間要不要出門等問題，深怕在外遇到李法官，

足見李法官之舉止已造成聲請人之恐懼。況聲請人之SKYPE

帳號為個人非公開資訊，此為法官於職務上所知悉之個人非

公開資訊，依照法官倫理第十六條之規定，法官自不得予以

作為程序外利用，然李法官竟於程序外將聲請人加為SKYPE

聯繫人，顯已違反法官倫理第十六條規定甚明。

　㈢李法官不在乎聲請人之意願，亦不願聽其陳述，一心想要聲

請人前往義大利生活。實際上，李法官所主導之合議庭早於

一一一年度家聲抗更一字第四號暫時處分案審理中，即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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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權作成暫時處分（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

號），且在作成該暫時處分裁定前，完全未告知聲請人及詢

問其意見，隨即依職權開啟強制執行程序。又該暫時處分原

由辛股辦理（一一一年度司執家暫字第十九號），然實際上

係由元股執行（一一一年度司家助執字第一號），且該股承

辦之司法事務官數度於調查程序中稱李庭長（即李法官）有

交代等語，可見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

序等情。又法官將強制執行之日期訂於農曆春節大年初一，

如執行未果將於初五再次執行，足見法院欲藉由農曆春節期

間進行強制執行阻斷聲請人尋求即時救濟之可能。

　㈣縱聲請人不願前往義大利，亦深知無法與司法人員及警察抗

衡，無奈之下僅得尋找外界求助，後經最高法院作成一一三

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之裁定。然李法官於最高法院

作成裁定後，即嘗試私下約談聲請人，並發生上開試圖以SK

YPE添加聲請人為聯繫人等情。基上，聲請人難以信任李法

官於本件改定未成年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事件中能保有公

正之審判，甚至擔心李法官還會利用其他手段強迫（強制執

行）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倘若繼續由李法官審理此案，將使

得聲請人陷於李法官要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去義大利可能無

法回臺之擔憂中。

　㈤李法官雖稱其透過戊○○聯絡欲安排與聲請人見面，嗣後以

SKYPE連繫聲請人係欲確認聲請人想法云云。惟聲請人於李

法官試圖將其加為聯繫人前，未收受任何法院之正式通知，

難認法院開啟合法調查程序。縱使李法官之目的係為瞭解聲

請人之想法，然法官進行調查程序仍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

規範，否則聲請人將難以辨別李法官究竟是以法官身分進行

調查，或是以一般民眾之身分表達關心。

　㈥於改定親權案中，聲請人之代理人出具聲請人親簽之委任

狀，替聲請人聲請參與程序，惟卻遭代理不合法為由裁定駁

回，而裁定理由中更表明欲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

委員會，後該裁定業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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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裁定予以全部廢棄。聲請人之代理人陸續收受本院忠家靜

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函，始知除聲請人之代理人

外，尚有聲請人之母代理人聶瑞瑩律師、高肇成律師遭移送

至律師倫理委員會。又李法官未曾見過聲請人之代理人，並

未聽取過渠等之說明與意見，逕將其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

顯見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及聲請人之母代理人具有強

烈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

　㈦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三月七日意見書補充稱，吳俊達律師

（下稱吳律師）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收受同年月十六

日代理不合法之裁定後，於該裁定尚未於法學檢索系統公開

前，吳律師即於同日提供不充足或錯誤之資訊予時任立法委

員己○○，並共同策劃同年月十九日之記者會，公開透過傳

播媒體發表與事實多有出入之輕率言論（參見本院卷第二十

三頁至第二十四頁）云云。吳律師曾就該裁定外流一事發函

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請求調查，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回函稱

自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書記官完成遮蔽後，即為可公開

並可供外界查詢之裁定（參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六頁），此

回應已與李法官指摘吳律師提供資訊予己○○互相矛盾。又

該回函另記載：「……雖該裁判書尚無從在本院官網法學檢

索系統可供查詢，致李庭長先行傳送裁判書予第三人之行

為，造成律師誤解，雖宜避免，但尚難認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參見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八頁）

……」等語，可知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

詢裁定前，逕將裁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吳律師

與己○○為好友，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之合照，即指

稱二人共同策劃記者會，實則記者會並非吳律師所舉辦，此

有己○○之澄清聲明可證。

　㈧李法官援引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稱吳沂錚律師以「大

人」意指法官，然觀諸該貼文之上下文，可知大人係指所有

成年人，該內文僅抒發自己所見聞之感受，亦未提及任何得

以使人辨識之本件相關內容。又李法官目前將聲請人之代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人、聲請人父母之委任律師，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共同出席之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

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

認，足見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所偏頗。

　㈨又李法官稱：「依執行名義內容交付或交還子女，乃雙方當

事人即父母之共同責任，始得實現子女最佳利益，而非訴求

由法院代替父母責任，或由法院保證當事人雙方義務之履

行」等語。惟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

官，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

請人，此等不利益之結果不應由目前年僅十歲之聲請人在未

充分獲得所有有利、不利資訊之情況下承擔。聲請人與父親

會面交往的意義在於聯繫親子之間的情感與愛，聲請人期望

於自身安心的環境、無恐懼之情形與父親漸進式會面交往。

　㈩綜上，聲請人之代理人接受未成年子女之委任，代理未成年

子女參與司法程序（不限於本件法官迴避案件），係期盼在

父母雙方不具信任基礎且有高度衝突的家事事件中，得以協

助未成年子女表達自身之想法、與法院溝通。更是為了避免

未成年子女在違反自身意願下，於春節期間被迫（強制執

行）離開臺灣。聲請人之代理人代理未成年子女前去法院之

目的自始為協商及溝通，而非與法院作對或搗亂，然李法官

無端指控聲請人之代理人，已達損及聲請人之代理人名譽、

人格之程度。又參照李法官所提之意見書附件，李法官透過

網路搜尋聲請人之代理人於社群網站上之貼文，對其中文字

恣意、甚至超譯解讀（例如：曲解吳沂錚律師之貼文，稱吳

沂錚律師以「大人」二字意指法官），主張聲請人之代理人

有違反律師倫理之行為，並向臺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更於

程序中多次提出補充意見，足見客觀上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

代理人已有相當之故舊恩怨，已構成一般人皆認李法官對於

聲請人之代理人有相當嫌隙、仇怨之情。依一般國民之健全

法感情，均難期待、信賴「李法官面對合法受聲請人委任之

代理人律師所提程序上主張，仍能毫不帶有對代理人之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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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平處理律師非訟行為」之可能。是以，李法官對聲請人

之代理人既充滿強烈敵意，無法與聲請人之代理人進行溝

通、聽取代理人之陳述，迄今仍堅決認為吳律師等三人不得

作為聲請人之代理人，實難期待李法官有公正審理本件改定

親權抗告案之可能性。準此，本件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

所偏頗，符合法官迴避之要件。由於以上情事為本件改定未

成年子女權益義務之行使及負擔事件於抗告程序後所生，爰

依家事事件法第九十七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九條再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但書及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聲請李法官迴避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事件，

以維護司法之公正性。

三、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

二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而民事

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事有應自行迴避而不

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據而聲

請法官迴避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

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

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

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

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臺抗字

第四五七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僅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

裁判，致當事人一造不利，在主觀上疑其不公，自不能遽以

偏頗為理由聲請拒卻（最高法院十八年抗字第三四二號原判

例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

規範，試圖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

㈠㈡㈣㈤部分），然如前所述，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

定，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聯繫，為

承審法官職權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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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偏頗之虞而無庸迴避，聲請人質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

自屬無據。

　㈡聲請人主張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序，

有偏頗之虞等情（參前揭聲請意旨㈢部分），並提出本院函

稿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

為證（參本院卷第六十一頁至第六十七頁），然前揭本院函

稿僅係督促聲請人母親丙○○自動履行之函文，實際執行地

點在臺中地院轄區，李法官並非臺中地院之法官，聲請人主

張李法官掌握執行程序等情，實屬主觀臆測，不得謂李法官

有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㈢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未聽取聲請人之代理人之說明與意見，逕

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顯見李法官對於聲

請人之代理人具強烈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云云（參

前揭聲請意旨㈥部分），然參酌李法官提出之違反律師倫理

移送補充理由，並非毫無根據之指摘（參本院卷第一五一頁

至第一七六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才會迄今尚

未作出決定，另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對聲請人做

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反而重複李法官有程序外接觸之

主張而聲請法官迴避等情，應是聲請人之代理人對李法官有

強烈敵意存在，而非李法官有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

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㈣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詢裁定

前，逕將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字第二十號代理不合法之裁

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

○之合照，即指稱二人共同策劃記者會云云（參前揭聲請意

旨㈦部分），然前揭代理不合法之裁定係遮隱上傳後傳送予

調解委員，不能排除係基於公誼分享已可公開判決先例之可

能，要難執此驟認李法官意圖帶風向而有偏頗之虞，為本院

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號、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臺簡抗字

第一一六號民事確定裁定認定無訛，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就

前揭內容對聲請人做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卻重複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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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聲請李法官迴避，自屬無據。至於記者會一事，李法官

所述聲請人本人於記者會當日特別自臺中北上一事（參本院

卷第二十三頁），吳律師並未否認，縱然時任立委己○○之

澄清聲明書記載乃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其參與，與吳律師無

涉等情（參本院卷第九十七頁），但己○○至多證明自己的

部分，聲請人親自北上而與身為代理人之吳律師無涉，其情

頗難想像，聲請人以記者會之事，認定李法官偏頗而聲請法

官迴避，應屬無據。

　㈤聲請人主張李法官將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以「大人」意

指法官而對法官為負面評價，另將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

日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法院之名義

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足見李法官

行使職務顯然已有偏頗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㈧部分），然

李法官提及前揭臉書貼文之標題為「憲判8是理想崇高而不

可得之願景」，貼文內容則有「未成年子女想要說話，大人

通常都是假裝在聽」等語（參本院卷第一六六頁），以憲判

8係要求法官親自瞭解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裁判內容，前揭貼

文內容所指「大人」確實會被認定意指法官並對法官為負面

評價，縱使吳沂錚律師稱有關「大人」之真意實際上非指法

官而為一般成年人，亦係其自身之文字表達是否欠妥適之問

題，並不構成李法官應迴避之事由，又家事事件法第九條規

定採程序不公開之原則，故調解庭錄音本來就不應公開，聲

請人之代理人就前揭所稱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

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並未提出相關函文，且前揭調解

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如果聲請人之代理人不能遵

守保密原則，確實不得讓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錄音檔內容，

再衡諸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事實上對李法官有強烈敵

意存在，故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㈥聲請人主張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

官，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

請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㈨部分），惟此涉及者乃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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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

第二十號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之問題，本得透過抗告程

序救濟，實際上不僅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

裁定停止執行，另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三十九

號民事裁定廢棄前揭職權暫時處分中關於原裁定附表寒暑假

所定時間交付子女與對造部分（參本院卷第九十九頁至第一

○三頁），聲請人就其前揭主張已透過法定程序救濟，尚難

以事後諸葛之態度認為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未獲得最高

法院百分之百的支持，李法官即屬有偏頗之虞，以此聲請法

官迴避，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主觀臆測感受李法官有偏頗之虞，難謂已

足認定李法官於客觀上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與得聲請迴避

之要件有所不合。又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具體證據，以釋明

李法官對於系爭事件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

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其他有何在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

審判之情事，逕認其執行職務有所偏頗而聲請迴避，於法無

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文衍正 

　　　　　　　　　　　　　　　　　　法　官　陳香文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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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更二字第1號
聲  請  人  乙○○  
非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吳沂錚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丙○○與丁○○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事件（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九號），經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本件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參酌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三十九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一一七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七十號以及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均肯認吳俊達律師等三位律師得為聲請人之代理人，此次發回更審之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更明示「滿七歲之未成年人，關於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家事非訟事件，得自為有效之非訟程序行為，含委任律師為其代理人，無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即不適用民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故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程序並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李莉苓法官（下稱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因涉嫌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不包含其他被移送律師），業經移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審議中，且是否足以擔任「具備充分的知識和瞭解，並且富有與兒童打交道的經驗」之兒童律師亦有疑問等語。經查：
　　⒈所謂涉嫌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聲請人之代理人是否應受懲戒迄未決定，自不能以此為由認定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有何程序問題。
　　⒉但另一方面，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號民事全卷，本件聲請人之母親丙○○於該事件已主張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為程序外接觸等情，該事件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李法官身為本案請求事件之審判長，因暫時處分執行所需機票、相關住宿均已經安排妥當，不樂見該些程序徒然耗費，在時間急迫情形下，乃參考兩造、民間團體之建議而欲確認本件聲請人之意見，於當晚嘗試以SKYPE聯繫本件聲請人，此為家事法院依職權探知本件聲請人之意見，為承審法官職權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並無偏頗之虞而無庸迴避，前揭裁定並已確定。
　　⒊聲請人之代理人身為律師，就前揭確定裁定已明確認定之事項，基於職責理應知悉並讓聲請人本人理解，做好聲請人之代理人所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但聲請人之代理人的實際作為卻並未讓聲請人理解李法官之作為業經確定裁定認定非屬程序外接觸，反而重複該項程序外接觸之主張而聲請法官迴避，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是否具有擔任兒童律師之能力，難認毫無根據，聲請人之代理人以遭李法官質疑為由而主張李法官行使職務已有所偏頗，符合法官迴避之要件云云，要屬無據，併此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規範，試圖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乙○○，聲請人爰提出手寫信件，內容為：我想要換掉李法官，我是乙○○，今年（即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去找小英總統把信拿給她後，看到不認識的電話○○○○○○○○○○○打給我，我覺得很奇怪有立刻跟我的律師說，因為我現在的電話號碼，連爸爸都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不認識的電話打到我的新電話號碼？我沒有要給李法官我的電話號碼，她也沒有問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電話給她，為什麼她會有我的電話（這是我拜託媽媽幫我辦可以在義大利上網的新電話號碼。）律師有跟我說有一個人幫李法官問我可不可以請我吃飯，然後時間和餐廳讓我選，但我不想要在沒有律師陪我的情況下跟她講話，因為她都不好好聽我說話，一直要我回義大利。晚上回到家後我發現李法官加我的SKYPE，我覺得很可怕，她為什麼會有我的SKYPE？除了爸爸媽媽以外，沒有其他人知道我的SKYPE，是不是因為我沒有聽李法官的話，不想去義大利，所以她一直要找我？我不喜歡這樣，現在每天起床都要到窗戶旁邊看李法官或是我不認識的心理師阿姨有沒有在外面，不敢出門。關於我以後要跟媽媽在臺灣生活還是跟丁○○爸爸在義大利生活的問題，我希望不要讓李法官決定，因為他一直要我去義大利，我沒聽她的話就一直要找我，讓我覺得很可怕，所以我希望可以讓其他法官叔叔阿姨來幫助我等語。
　㈡依上開信件內容可知，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裁定作成後，聲請人便看到兩通陌生來電，後於同日晚間十點發現通訊軟體SKYPE有暱稱為「OOOOOO OOO」之人欲將聲請人新增為聯繫人，嗣經查詢得知李法官於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亦為「OOOOOO」，足徵係李法官欲將聲請人加為聯繫人。而李法官此舉已造成聲請人心生畏懼，聲請人甚至於一百一十二年農曆過年期間，與吳沂錚律師視訊時稱要查看李法官是否在外面，更多次提及過年期間要不要出門等問題，深怕在外遇到李法官，足見李法官之舉止已造成聲請人之恐懼。況聲請人之SKYPE帳號為個人非公開資訊，此為法官於職務上所知悉之個人非公開資訊，依照法官倫理第十六條之規定，法官自不得予以作為程序外利用，然李法官竟於程序外將聲請人加為SKYPE聯繫人，顯已違反法官倫理第十六條規定甚明。
　㈢李法官不在乎聲請人之意願，亦不願聽其陳述，一心想要聲請人前往義大利生活。實際上，李法官所主導之合議庭早於一一一年度家聲抗更一字第四號暫時處分案審理中，即逕自依職權作成暫時處分（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且在作成該暫時處分裁定前，完全未告知聲請人及詢問其意見，隨即依職權開啟強制執行程序。又該暫時處分原由辛股辦理（一一一年度司執家暫字第十九號），然實際上係由元股執行（一一一年度司家助執字第一號），且該股承辦之司法事務官數度於調查程序中稱李庭長（即李法官）有交代等語，可見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序等情。又法官將強制執行之日期訂於農曆春節大年初一，如執行未果將於初五再次執行，足見法院欲藉由農曆春節期間進行強制執行阻斷聲請人尋求即時救濟之可能。
　㈣縱聲請人不願前往義大利，亦深知無法與司法人員及警察抗衡，無奈之下僅得尋找外界求助，後經最高法院作成一一三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之裁定。然李法官於最高法院作成裁定後，即嘗試私下約談聲請人，並發生上開試圖以SKYPE添加聲請人為聯繫人等情。基上，聲請人難以信任李法官於本件改定未成年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事件中能保有公正之審判，甚至擔心李法官還會利用其他手段強迫（強制執行）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倘若繼續由李法官審理此案，將使得聲請人陷於李法官要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去義大利可能無法回臺之擔憂中。
　㈤李法官雖稱其透過戊○○聯絡欲安排與聲請人見面，嗣後以SKYPE連繫聲請人係欲確認聲請人想法云云。惟聲請人於李法官試圖將其加為聯繫人前，未收受任何法院之正式通知，難認法院開啟合法調查程序。縱使李法官之目的係為瞭解聲請人之想法，然法官進行調查程序仍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否則聲請人將難以辨別李法官究竟是以法官身分進行調查，或是以一般民眾之身分表達關心。
　㈥於改定親權案中，聲請人之代理人出具聲請人親簽之委任狀，替聲請人聲請參與程序，惟卻遭代理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而裁定理由中更表明欲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後該裁定業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七十號裁定予以全部廢棄。聲請人之代理人陸續收受本院忠家靜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函，始知除聲請人之代理人外，尚有聲請人之母代理人聶瑞瑩律師、高肇成律師遭移送至律師倫理委員會。又李法官未曾見過聲請人之代理人，並未聽取過渠等之說明與意見，逕將其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顯見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及聲請人之母代理人具有強烈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
　㈦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三月七日意見書補充稱，吳俊達律師（下稱吳律師）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收受同年月十六日代理不合法之裁定後，於該裁定尚未於法學檢索系統公開前，吳律師即於同日提供不充足或錯誤之資訊予時任立法委員己○○，並共同策劃同年月十九日之記者會，公開透過傳播媒體發表與事實多有出入之輕率言論（參見本院卷第二十三頁至第二十四頁）云云。吳律師曾就該裁定外流一事發函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請求調查，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回函稱自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書記官完成遮蔽後，即為可公開並可供外界查詢之裁定（參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六頁），此回應已與李法官指摘吳律師提供資訊予己○○互相矛盾。又該回函另記載：「……雖該裁判書尚無從在本院官網法學檢索系統可供查詢，致李庭長先行傳送裁判書予第三人之行為，造成律師誤解，雖宜避免，但尚難認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參見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八頁）……」等語，可知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詢裁定前，逕將裁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吳律師與己○○為好友，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之合照，即指稱二人共同策劃記者會，實則記者會並非吳律師所舉辦，此有己○○之澄清聲明可證。
　㈧李法官援引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稱吳沂錚律師以「大人」意指法官，然觀諸該貼文之上下文，可知大人係指所有成年人，該內文僅抒發自己所見聞之感受，亦未提及任何得以使人辨識之本件相關內容。又李法官目前將聲請人之代理人、聲請人父母之委任律師，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共同出席之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足見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所偏頗。
　㈨又李法官稱：「依執行名義內容交付或交還子女，乃雙方當事人即父母之共同責任，始得實現子女最佳利益，而非訴求由法院代替父母責任，或由法院保證當事人雙方義務之履行」等語。惟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官，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請人，此等不利益之結果不應由目前年僅十歲之聲請人在未充分獲得所有有利、不利資訊之情況下承擔。聲請人與父親會面交往的意義在於聯繫親子之間的情感與愛，聲請人期望於自身安心的環境、無恐懼之情形與父親漸進式會面交往。
　㈩綜上，聲請人之代理人接受未成年子女之委任，代理未成年子女參與司法程序（不限於本件法官迴避案件），係期盼在父母雙方不具信任基礎且有高度衝突的家事事件中，得以協助未成年子女表達自身之想法、與法院溝通。更是為了避免未成年子女在違反自身意願下，於春節期間被迫（強制執行）離開臺灣。聲請人之代理人代理未成年子女前去法院之目的自始為協商及溝通，而非與法院作對或搗亂，然李法官無端指控聲請人之代理人，已達損及聲請人之代理人名譽、人格之程度。又參照李法官所提之意見書附件，李法官透過網路搜尋聲請人之代理人於社群網站上之貼文，對其中文字恣意、甚至超譯解讀（例如：曲解吳沂錚律師之貼文，稱吳沂錚律師以「大人」二字意指法官），主張聲請人之代理人有違反律師倫理之行為，並向臺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更於程序中多次提出補充意見，足見客觀上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已有相當之故舊恩怨，已構成一般人皆認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有相當嫌隙、仇怨之情。依一般國民之健全法感情，均難期待、信賴「李法官面對合法受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律師所提程序上主張，仍能毫不帶有對代理人之偏見而公平處理律師非訟行為」之可能。是以，李法官對聲請人之代理人既充滿強烈敵意，無法與聲請人之代理人進行溝通、聽取代理人之陳述，迄今仍堅決認為吳律師等三人不得作為聲請人之代理人，實難期待李法官有公正審理本件改定親權抗告案之可能性。準此，本件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所偏頗，符合法官迴避之要件。由於以上情事為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權益義務之行使及負擔事件於抗告程序後所生，爰依家事事件法第九十七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九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但書及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李法官迴避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事件，以維護司法之公正性。
三、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二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事有應自行迴避而不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據而聲請法官迴避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臺抗字第四五七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僅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裁判，致當事人一造不利，在主觀上疑其不公，自不能遽以偏頗為理由聲請拒卻（最高法院十八年抗字第三四二號原判例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規範，試圖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㈠㈡㈣㈤部分），然如前所述，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聯繫，為承審法官職權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並無偏頗之虞而無庸迴避，聲請人質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㈡聲請人主張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序，有偏頗之虞等情（參前揭聲請意旨㈢部分），並提出本院函稿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為證（參本院卷第六十一頁至第六十七頁），然前揭本院函稿僅係督促聲請人母親丙○○自動履行之函文，實際執行地點在臺中地院轄區，李法官並非臺中地院之法官，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掌握執行程序等情，實屬主觀臆測，不得謂李法官有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㈢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未聽取聲請人之代理人之說明與意見，逕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顯見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具強烈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㈥部分），然參酌李法官提出之違反律師倫理移送補充理由，並非毫無根據之指摘（參本院卷第一五一頁至第一七六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才會迄今尚未作出決定，另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對聲請人做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反而重複李法官有程序外接觸之主張而聲請法官迴避等情，應是聲請人之代理人對李法官有強烈敵意存在，而非李法官有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㈣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詢裁定前，逕將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字第二十號代理不合法之裁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之合照，即指稱二人共同策劃記者會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㈦部分），然前揭代理不合法之裁定係遮隱上傳後傳送予調解委員，不能排除係基於公誼分享已可公開判決先例之可能，要難執此驟認李法官意圖帶風向而有偏頗之虞，為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號、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臺簡抗字第一一六號民事確定裁定認定無訛，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就前揭內容對聲請人做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卻重複以此理由聲請李法官迴避，自屬無據。至於記者會一事，李法官所述聲請人本人於記者會當日特別自臺中北上一事（參本院卷第二十三頁），吳律師並未否認，縱然時任立委己○○之澄清聲明書記載乃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其參與，與吳律師無涉等情（參本院卷第九十七頁），但己○○至多證明自己的部分，聲請人親自北上而與身為代理人之吳律師無涉，其情頗難想像，聲請人以記者會之事，認定李法官偏頗而聲請法官迴避，應屬無據。
　㈤聲請人主張李法官將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以「大人」意指法官而對法官為負面評價，另將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足見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偏頗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㈧部分），然李法官提及前揭臉書貼文之標題為「憲判8是理想崇高而不可得之願景」，貼文內容則有「未成年子女想要說話，大人通常都是假裝在聽」等語（參本院卷第一六六頁），以憲判8係要求法官親自瞭解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裁判內容，前揭貼文內容所指「大人」確實會被認定意指法官並對法官為負面評價，縱使吳沂錚律師稱有關「大人」之真意實際上非指法官而為一般成年人，亦係其自身之文字表達是否欠妥適之問題，並不構成李法官應迴避之事由，又家事事件法第九條規定採程序不公開之原則，故調解庭錄音本來就不應公開，聲請人之代理人就前揭所稱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並未提出相關函文，且前揭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如果聲請人之代理人不能遵守保密原則，確實不得讓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錄音檔內容，再衡諸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事實上對李法官有強烈敵意存在，故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㈥聲請人主張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官，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請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㈨部分），惟此涉及者乃聲請人不服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之問題，本得透過抗告程序救濟，實際上不僅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裁定停止執行，另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三十九號民事裁定廢棄前揭職權暫時處分中關於原裁定附表寒暑假所定時間交付子女與對造部分（參本院卷第九十九頁至第一○三頁），聲請人就其前揭主張已透過法定程序救濟，尚難以事後諸葛之態度認為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未獲得最高法院百分之百的支持，李法官即屬有偏頗之虞，以此聲請法官迴避，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主觀臆測感受李法官有偏頗之虞，難謂已足認定李法官於客觀上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與得聲請迴避之要件有所不合。又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具體證據，以釋明李法官對於系爭事件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其他有何在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審判之情事，逕認其執行職務有所偏頗而聲請迴避，於法無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文衍正 
　　　　　　　　　　　　　　　　　　法　官　陳香文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李　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更二字第1號
聲  請  人  乙○○  
非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吳沂錚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丙○○與丁○○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事件（本
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一一
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九號），經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
八號民事裁定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本件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參酌最
    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
    三十九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一一七號、一一二年度台
    簡抗字第七十號以及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
    均肯認吳俊達律師等三位律師得為聲請人之代理人，此次發
    回更審之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更明
    示「滿七歲之未成年人，關於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家事非訟
    事件，得自為有效之非訟程序行為，含委任律師為其代理人
    ，無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即不適用民法第七十八條之
    規定。」，故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
    ，程序並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李莉苓法官（下稱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因涉嫌違反
    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不包含其他被移送律師），業
    經移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審議中，且是否足以擔
    任「具備充分的知識和瞭解，並且富有與兒童打交道的經驗
    」之兒童律師亦有疑問等語。經查：
　　⒈所謂涉嫌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聲請人之代理
      人是否應受懲戒迄未決定，自不能以此為由認定吳俊達等
      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有何程序問題。
　　⒉但另一方面，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
      十號民事全卷，本件聲請人之母親丙○○於該事件已主張李
      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為程序外接觸
      等情，該事件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李法官身為本
      案請求事件之審判長，因暫時處分執行所需機票、相關住
      宿均已經安排妥當，不樂見該些程序徒然耗費，在時間急
      迫情形下，乃參考兩造、民間團體之建議而欲確認本件聲
      請人之意見，於當晚嘗試以SKYPE聯繫本件聲請人，此為
      家事法院依職權探知本件聲請人之意見，為承審法官職權
      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並無偏頗之
      虞而無庸迴避，前揭裁定並已確定。
　　⒊聲請人之代理人身為律師，就前揭確定裁定已明確認定之
      事項，基於職責理應知悉並讓聲請人本人理解，做好聲請
      人之代理人所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但聲請人之代理人
      的實際作為卻並未讓聲請人理解李法官之作為業經確定裁
      定認定非屬程序外接觸，反而重複該項程序外接觸之主張
      而聲請法官迴避，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是否具有擔
      任兒童律師之能力，難認毫無根據，聲請人之代理人以遭
      李法官質疑為由而主張李法官行使職務已有所偏頗，符合
      法官迴避之要件云云，要屬無據，併此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規範，試圖
    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乙○○，聲請人爰提出手寫信件，內
    容為：我想要換掉李法官，我是乙○○，今年（即民國一百一
    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去找小英總統把信拿給她後，看到不認
    識的電話○○○○○○○○○○○打給我，我覺得很奇怪有立刻跟我的
    律師說，因為我現在的電話號碼，連爸爸都還不知道，為什
    麼會有不認識的電話打到我的新電話號碼？我沒有要給李法
    官我的電話號碼，她也沒有問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電話給她，
    為什麼她會有我的電話（這是我拜託媽媽幫我辦可以在義大
    利上網的新電話號碼。）律師有跟我說有一個人幫李法官問
    我可不可以請我吃飯，然後時間和餐廳讓我選，但我不想要
    在沒有律師陪我的情況下跟她講話，因為她都不好好聽我說
    話，一直要我回義大利。晚上回到家後我發現李法官加我的
    SKYPE，我覺得很可怕，她為什麼會有我的SKYPE？除了爸爸
    媽媽以外，沒有其他人知道我的SKYPE，是不是因為我沒有
    聽李法官的話，不想去義大利，所以她一直要找我？我不喜
    歡這樣，現在每天起床都要到窗戶旁邊看李法官或是我不認
    識的心理師阿姨有沒有在外面，不敢出門。關於我以後要跟
    媽媽在臺灣生活還是跟丁○○爸爸在義大利生活的問題，我希
    望不要讓李法官決定，因為他一直要我去義大利，我沒聽她
    的話就一直要找我，讓我覺得很可怕，所以我希望可以讓其
    他法官叔叔阿姨來幫助我等語。
　㈡依上開信件內容可知，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最高法院
    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裁定作成後，聲請人便
    看到兩通陌生來電，後於同日晚間十點發現通訊軟體SKYPE
    有暱稱為「OOOOOO OOO」之人欲將聲請人新增為聯繫人，嗣
    經查詢得知李法官於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亦為「OOOOOO」，
    足徵係李法官欲將聲請人加為聯繫人。而李法官此舉已造成
    聲請人心生畏懼，聲請人甚至於一百一十二年農曆過年期間
    ，與吳沂錚律師視訊時稱要查看李法官是否在外面，更多次
    提及過年期間要不要出門等問題，深怕在外遇到李法官，足
    見李法官之舉止已造成聲請人之恐懼。況聲請人之SKYPE帳
    號為個人非公開資訊，此為法官於職務上所知悉之個人非公
    開資訊，依照法官倫理第十六條之規定，法官自不得予以作
    為程序外利用，然李法官竟於程序外將聲請人加為SKYPE聯
    繫人，顯已違反法官倫理第十六條規定甚明。
　㈢李法官不在乎聲請人之意願，亦不願聽其陳述，一心想要聲
    請人前往義大利生活。實際上，李法官所主導之合議庭早於
    一一一年度家聲抗更一字第四號暫時處分案審理中，即逕自
    依職權作成暫時處分（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
    ），且在作成該暫時處分裁定前，完全未告知聲請人及詢問
    其意見，隨即依職權開啟強制執行程序。又該暫時處分原由
    辛股辦理（一一一年度司執家暫字第十九號），然實際上係
    由元股執行（一一一年度司家助執字第一號），且該股承辦
    之司法事務官數度於調查程序中稱李庭長（即李法官）有交
    代等語，可見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序
    等情。又法官將強制執行之日期訂於農曆春節大年初一，如
    執行未果將於初五再次執行，足見法院欲藉由農曆春節期間
    進行強制執行阻斷聲請人尋求即時救濟之可能。
　㈣縱聲請人不願前往義大利，亦深知無法與司法人員及警察抗
    衡，無奈之下僅得尋找外界求助，後經最高法院作成一一三
    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之裁定。然李法官於最高法院
    作成裁定後，即嘗試私下約談聲請人，並發生上開試圖以SK
    YPE添加聲請人為聯繫人等情。基上，聲請人難以信任李法
    官於本件改定未成年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事件中能保有公
    正之審判，甚至擔心李法官還會利用其他手段強迫（強制執
    行）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倘若繼續由李法官審理此案，將使
    得聲請人陷於李法官要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去義大利可能無
    法回臺之擔憂中。
　㈤李法官雖稱其透過戊○○聯絡欲安排與聲請人見面，嗣後以SKY
    PE連繫聲請人係欲確認聲請人想法云云。惟聲請人於李法官
    試圖將其加為聯繫人前，未收受任何法院之正式通知，難認
    法院開啟合法調查程序。縱使李法官之目的係為瞭解聲請人
    之想法，然法官進行調查程序仍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
    ，否則聲請人將難以辨別李法官究竟是以法官身分進行調查
    ，或是以一般民眾之身分表達關心。
　㈥於改定親權案中，聲請人之代理人出具聲請人親簽之委任狀
    ，替聲請人聲請參與程序，惟卻遭代理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
    ，而裁定理由中更表明欲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委
    員會，後該裁定業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七十號
    裁定予以全部廢棄。聲請人之代理人陸續收受本院忠家靜一
    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函，始知除聲請人之代理人外
    ，尚有聲請人之母代理人聶瑞瑩律師、高肇成律師遭移送至
    律師倫理委員會。又李法官未曾見過聲請人之代理人，並未
    聽取過渠等之說明與意見，逕將其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顯
    見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及聲請人之母代理人具有強烈
    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
　㈦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三月七日意見書補充稱，吳俊達律師
    （下稱吳律師）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收受同年月十六
    日代理不合法之裁定後，於該裁定尚未於法學檢索系統公開
    前，吳律師即於同日提供不充足或錯誤之資訊予時任立法委
    員己○○，並共同策劃同年月十九日之記者會，公開透過傳播
    媒體發表與事實多有出入之輕率言論（參見本院卷第二十三
    頁至第二十四頁）云云。吳律師曾就該裁定外流一事發函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請求調查，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回函稱自
    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書記官完成遮蔽後，即為可公開並
    可供外界查詢之裁定（參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六頁），此回
    應已與李法官指摘吳律師提供資訊予己○○互相矛盾。又該回
    函另記載：「……雖該裁判書尚無從在本院官網法學檢索系統
    可供查詢，致李庭長先行傳送裁判書予第三人之行為，造成
    律師誤解，雖宜避免，但尚難認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十七條
    第一項之規定（參見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八頁）……」等語，
    可知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詢裁定前，逕
    將裁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吳律師與己○○為好友
    ，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之合照，即指稱二人共同策劃記
    者會，實則記者會並非吳律師所舉辦，此有己○○之澄清聲明
    可證。
　㈧李法官援引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稱吳沂錚律師以「大
    人」意指法官，然觀諸該貼文之上下文，可知大人係指所有
    成年人，該內文僅抒發自己所見聞之感受，亦未提及任何得
    以使人辨識之本件相關內容。又李法官目前將聲請人之代理
    人、聲請人父母之委任律師，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共同出席之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
    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
    ，足見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所偏頗。
　㈨又李法官稱：「依執行名義內容交付或交還子女，乃雙方當
    事人即父母之共同責任，始得實現子女最佳利益，而非訴求
    由法院代替父母責任，或由法院保證當事人雙方義務之履行
    」等語。惟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官
    ，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請
    人，此等不利益之結果不應由目前年僅十歲之聲請人在未充
    分獲得所有有利、不利資訊之情況下承擔。聲請人與父親會
    面交往的意義在於聯繫親子之間的情感與愛，聲請人期望於
    自身安心的環境、無恐懼之情形與父親漸進式會面交往。
　㈩綜上，聲請人之代理人接受未成年子女之委任，代理未成年
    子女參與司法程序（不限於本件法官迴避案件），係期盼在
    父母雙方不具信任基礎且有高度衝突的家事事件中，得以協
    助未成年子女表達自身之想法、與法院溝通。更是為了避免
    未成年子女在違反自身意願下，於春節期間被迫（強制執行
    ）離開臺灣。聲請人之代理人代理未成年子女前去法院之目
    的自始為協商及溝通，而非與法院作對或搗亂，然李法官無
    端指控聲請人之代理人，已達損及聲請人之代理人名譽、人
    格之程度。又參照李法官所提之意見書附件，李法官透過網
    路搜尋聲請人之代理人於社群網站上之貼文，對其中文字恣
    意、甚至超譯解讀（例如：曲解吳沂錚律師之貼文，稱吳沂
    錚律師以「大人」二字意指法官），主張聲請人之代理人有
    違反律師倫理之行為，並向臺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更於程
    序中多次提出補充意見，足見客觀上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
    理人已有相當之故舊恩怨，已構成一般人皆認李法官對於聲
    請人之代理人有相當嫌隙、仇怨之情。依一般國民之健全法
    感情，均難期待、信賴「李法官面對合法受聲請人委任之代
    理人律師所提程序上主張，仍能毫不帶有對代理人之偏見而
    公平處理律師非訟行為」之可能。是以，李法官對聲請人之
    代理人既充滿強烈敵意，無法與聲請人之代理人進行溝通、
    聽取代理人之陳述，迄今仍堅決認為吳律師等三人不得作為
    聲請人之代理人，實難期待李法官有公正審理本件改定親權
    抗告案之可能性。準此，本件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所偏
    頗，符合法官迴避之要件。由於以上情事為本件改定未成年
    子女權益義務之行使及負擔事件於抗告程序後所生，爰依家
    事事件法第九十七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九條再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但書及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
    李法官迴避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事件，以維
    護司法之公正性。
三、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
    二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而民事
    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事有應自行迴避而不
    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據而聲
    請法官迴避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
    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
    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
    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
    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臺抗字
    第四五七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僅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
    裁判，致當事人一造不利，在主觀上疑其不公，自不能遽以
    偏頗為理由聲請拒卻（最高法院十八年抗字第三四二號原判
    例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
    規範，試圖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
    ㈠㈡㈣㈤部分），然如前所述，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李
    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聯繫，為承審法
    官職權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並無偏
    頗之虞而無庸迴避，聲請人質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
    據。
　㈡聲請人主張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序，
    有偏頗之虞等情（參前揭聲請意旨㈢部分），並提出本院函
    稿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
    為證（參本院卷第六十一頁至第六十七頁），然前揭本院函
    稿僅係督促聲請人母親丙○○自動履行之函文，實際執行地點
    在臺中地院轄區，李法官並非臺中地院之法官，聲請人主張
    李法官掌握執行程序等情，實屬主觀臆測，不得謂李法官有
    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㈢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未聽取聲請人之代理人之說明與意見，逕
    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顯見李法官對於聲
    請人之代理人具強烈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云云（參
    前揭聲請意旨㈥部分），然參酌李法官提出之違反律師倫理
    移送補充理由，並非毫無根據之指摘（參本院卷第一五一頁
    至第一七六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才會迄今尚
    未作出決定，另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對聲請人做
    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反而重複李法官有程序外接觸之
    主張而聲請法官迴避等情，應是聲請人之代理人對李法官有
    強烈敵意存在，而非李法官有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
    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㈣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詢裁定
    前，逕將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字第二十號代理不合法之裁
    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
    之合照，即指稱二人共同策劃記者會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
    ㈦部分），然前揭代理不合法之裁定係遮隱上傳後傳送予調
    解委員，不能排除係基於公誼分享已可公開判決先例之可能
    ，要難執此驟認李法官意圖帶風向而有偏頗之虞，為本院一
    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號、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臺簡抗字第
    一一六號民事確定裁定認定無訛，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就前
    揭內容對聲請人做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卻重複以此理
    由聲請李法官迴避，自屬無據。至於記者會一事，李法官所
    述聲請人本人於記者會當日特別自臺中北上一事（參本院卷
    第二十三頁），吳律師並未否認，縱然時任立委己○○之澄清
    聲明書記載乃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其參與，與吳律師無涉等
    情（參本院卷第九十七頁），但己○○至多證明自己的部分，
    聲請人親自北上而與身為代理人之吳律師無涉，其情頗難想
    像，聲請人以記者會之事，認定李法官偏頗而聲請法官迴避
    ，應屬無據。
　㈤聲請人主張李法官將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以「大人」意
    指法官而對法官為負面評價，另將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
    日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法院之名義
    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足見李法官
    行使職務顯然已有偏頗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㈧部分），然
    李法官提及前揭臉書貼文之標題為「憲判8是理想崇高而不
    可得之願景」，貼文內容則有「未成年子女想要說話，大人
    通常都是假裝在聽」等語（參本院卷第一六六頁），以憲判
    8係要求法官親自瞭解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裁判內容，前揭貼
    文內容所指「大人」確實會被認定意指法官並對法官為負面
    評價，縱使吳沂錚律師稱有關「大人」之真意實際上非指法
    官而為一般成年人，亦係其自身之文字表達是否欠妥適之問
    題，並不構成李法官應迴避之事由，又家事事件法第九條規
    定採程序不公開之原則，故調解庭錄音本來就不應公開，聲
    請人之代理人就前揭所稱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
    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並未提出相關函文，且前揭調解
    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如果聲請人之代理人不能遵
    守保密原則，確實不得讓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錄音檔內容，
    再衡諸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事實上對李法官有強烈敵
    意存在，故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㈥聲請人主張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官
    ，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請
    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㈨部分），惟此涉及者乃聲請人不
    服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
    二十號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之問題，本得透過抗告程序
    救濟，實際上不僅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裁
    定停止執行，另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三十九號
    民事裁定廢棄前揭職權暫時處分中關於原裁定附表寒暑假所
    定時間交付子女與對造部分（參本院卷第九十九頁至第一○
    三頁），聲請人就其前揭主張已透過法定程序救濟，尚難以
    事後諸葛之態度認為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未獲得最高法
    院百分之百的支持，李法官即屬有偏頗之虞，以此聲請法官
    迴避，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主觀臆測感受李法官有偏頗之虞，難謂已
    足認定李法官於客觀上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與得聲請迴避
    之要件有所不合。又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具體證據，以釋明
    李法官對於系爭事件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
    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其他有何在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
    審判之情事，逕認其執行職務有所偏頗而聲請迴避，於法無
    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文衍正 
　　　　　　　　　　　　　　　　　　法　官　陳香文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李　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更二字第1號
聲  請  人  乙○○  
非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王亭涵律師
            吳沂錚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丙○○與丁○○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監護人事件（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九號），經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㈠本件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參酌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三十九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一一七號、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七十號以及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均肯認吳俊達律師等三位律師得為聲請人之代理人，此次發回更審之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簡抗字第八號民事裁定更明示「滿七歲之未成年人，關於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家事非訟事件，得自為有效之非訟程序行為，含委任律師為其代理人，無須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即不適用民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故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程序並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李莉苓法官（下稱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因涉嫌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不包含其他被移送律師），業經移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審議中，且是否足以擔任「具備充分的知識和瞭解，並且富有與兒童打交道的經驗」之兒童律師亦有疑問等語。經查：
　　⒈所謂涉嫌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部分，聲請人之代理人是否應受懲戒迄未決定，自不能以此為由認定吳俊達等三位律師受委任擔任聲請人之代理人有何程序問題。
　　⒉但另一方面，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號民事全卷，本件聲請人之母親丙○○於該事件已主張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為程序外接觸等情，該事件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李法官身為本案請求事件之審判長，因暫時處分執行所需機票、相關住宿均已經安排妥當，不樂見該些程序徒然耗費，在時間急迫情形下，乃參考兩造、民間團體之建議而欲確認本件聲請人之意見，於當晚嘗試以SKYPE聯繫本件聲請人，此為家事法院依職權探知本件聲請人之意見，為承審法官職權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並無偏頗之虞而無庸迴避，前揭裁定並已確定。
　　⒊聲請人之代理人身為律師，就前揭確定裁定已明確認定之事項，基於職責理應知悉並讓聲請人本人理解，做好聲請人之代理人所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但聲請人之代理人的實際作為卻並未讓聲請人理解李法官之作為業經確定裁定認定非屬程序外接觸，反而重複該項程序外接觸之主張而聲請法官迴避，李法官質疑聲請人之代理人是否具有擔任兒童律師之能力，難認毫無根據，聲請人之代理人以遭李法官質疑為由而主張李法官行使職務已有所偏頗，符合法官迴避之要件云云，要屬無據，併此敘明。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規範，試圖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乙○○，聲請人爰提出手寫信件，內容為：我想要換掉李法官，我是乙○○，今年（即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去找小英總統把信拿給她後，看到不認識的電話○○○○○○○○○○○打給我，我覺得很奇怪有立刻跟我的律師說，因為我現在的電話號碼，連爸爸都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不認識的電話打到我的新電話號碼？我沒有要給李法官我的電話號碼，她也沒有問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電話給她，為什麼她會有我的電話（這是我拜託媽媽幫我辦可以在義大利上網的新電話號碼。）律師有跟我說有一個人幫李法官問我可不可以請我吃飯，然後時間和餐廳讓我選，但我不想要在沒有律師陪我的情況下跟她講話，因為她都不好好聽我說話，一直要我回義大利。晚上回到家後我發現李法官加我的SKYPE，我覺得很可怕，她為什麼會有我的SKYPE？除了爸爸媽媽以外，沒有其他人知道我的SKYPE，是不是因為我沒有聽李法官的話，不想去義大利，所以她一直要找我？我不喜歡這樣，現在每天起床都要到窗戶旁邊看李法官或是我不認識的心理師阿姨有沒有在外面，不敢出門。關於我以後要跟媽媽在臺灣生活還是跟丁○○爸爸在義大利生活的問題，我希望不要讓李法官決定，因為他一直要我去義大利，我沒聽她的話就一直要找我，讓我覺得很可怕，所以我希望可以讓其他法官叔叔阿姨來幫助我等語。
　㈡依上開信件內容可知，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裁定作成後，聲請人便看到兩通陌生來電，後於同日晚間十點發現通訊軟體SKYPE有暱稱為「OOOOOO OOO」之人欲將聲請人新增為聯繫人，嗣經查詢得知李法官於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亦為「OOOOOO」，足徵係李法官欲將聲請人加為聯繫人。而李法官此舉已造成聲請人心生畏懼，聲請人甚至於一百一十二年農曆過年期間，與吳沂錚律師視訊時稱要查看李法官是否在外面，更多次提及過年期間要不要出門等問題，深怕在外遇到李法官，足見李法官之舉止已造成聲請人之恐懼。況聲請人之SKYPE帳號為個人非公開資訊，此為法官於職務上所知悉之個人非公開資訊，依照法官倫理第十六條之規定，法官自不得予以作為程序外利用，然李法官竟於程序外將聲請人加為SKYPE聯繫人，顯已違反法官倫理第十六條規定甚明。
　㈢李法官不在乎聲請人之意願，亦不願聽其陳述，一心想要聲請人前往義大利生活。實際上，李法官所主導之合議庭早於一一一年度家聲抗更一字第四號暫時處分案審理中，即逕自依職權作成暫時處分（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且在作成該暫時處分裁定前，完全未告知聲請人及詢問其意見，隨即依職權開啟強制執行程序。又該暫時處分原由辛股辦理（一一一年度司執家暫字第十九號），然實際上係由元股執行（一一一年度司家助執字第一號），且該股承辦之司法事務官數度於調查程序中稱李庭長（即李法官）有交代等語，可見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序等情。又法官將強制執行之日期訂於農曆春節大年初一，如執行未果將於初五再次執行，足見法院欲藉由農曆春節期間進行強制執行阻斷聲請人尋求即時救濟之可能。
　㈣縱聲請人不願前往義大利，亦深知無法與司法人員及警察抗衡，無奈之下僅得尋找外界求助，後經最高法院作成一一三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停止執行之裁定。然李法官於最高法院作成裁定後，即嘗試私下約談聲請人，並發生上開試圖以SKYPE添加聲請人為聯繫人等情。基上，聲請人難以信任李法官於本件改定未成年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事件中能保有公正之審判，甚至擔心李法官還會利用其他手段強迫（強制執行）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倘若繼續由李法官審理此案，將使得聲請人陷於李法官要聲請人前往義大利、去義大利可能無法回臺之擔憂中。
　㈤李法官雖稱其透過戊○○聯絡欲安排與聲請人見面，嗣後以SKYPE連繫聲請人係欲確認聲請人想法云云。惟聲請人於李法官試圖將其加為聯繫人前，未收受任何法院之正式通知，難認法院開啟合法調查程序。縱使李法官之目的係為瞭解聲請人之想法，然法官進行調查程序仍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否則聲請人將難以辨別李法官究竟是以法官身分進行調查，或是以一般民眾之身分表達關心。
　㈥於改定親權案中，聲請人之代理人出具聲請人親簽之委任狀，替聲請人聲請參與程序，惟卻遭代理不合法為由裁定駁回，而裁定理由中更表明欲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後該裁定業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七十號裁定予以全部廢棄。聲請人之代理人陸續收受本院忠家靜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函，始知除聲請人之代理人外，尚有聲請人之母代理人聶瑞瑩律師、高肇成律師遭移送至律師倫理委員會。又李法官未曾見過聲請人之代理人，並未聽取過渠等之說明與意見，逕將其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顯見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及聲請人之母代理人具有強烈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
　㈦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三月七日意見書補充稱，吳俊達律師（下稱吳律師）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收受同年月十六日代理不合法之裁定後，於該裁定尚未於法學檢索系統公開前，吳律師即於同日提供不充足或錯誤之資訊予時任立法委員己○○，並共同策劃同年月十九日之記者會，公開透過傳播媒體發表與事實多有出入之輕率言論（參見本院卷第二十三頁至第二十四頁）云云。吳律師曾就該裁定外流一事發函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請求調查，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回函稱自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八日書記官完成遮蔽後，即為可公開並可供外界查詢之裁定（參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六頁），此回應已與李法官指摘吳律師提供資訊予己○○互相矛盾。又該回函另記載：「……雖該裁判書尚無從在本院官網法學檢索系統可供查詢，致李庭長先行傳送裁判書予第三人之行為，造成律師誤解，雖宜避免，但尚難認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參見本院卷聲證八第七十八頁）……」等語，可知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詢裁定前，逕將裁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吳律師與己○○為好友，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之合照，即指稱二人共同策劃記者會，實則記者會並非吳律師所舉辦，此有己○○之澄清聲明可證。
　㈧李法官援引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稱吳沂錚律師以「大人」意指法官，然觀諸該貼文之上下文，可知大人係指所有成年人，該內文僅抒發自己所見聞之感受，亦未提及任何得以使人辨識之本件相關內容。又李法官目前將聲請人之代理人、聲請人父母之委任律師，於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共同出席之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足見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所偏頗。
　㈨又李法官稱：「依執行名義內容交付或交還子女，乃雙方當事人即父母之共同責任，始得實現子女最佳利益，而非訴求由法院代替父母責任，或由法院保證當事人雙方義務之履行」等語。惟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官，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請人，此等不利益之結果不應由目前年僅十歲之聲請人在未充分獲得所有有利、不利資訊之情況下承擔。聲請人與父親會面交往的意義在於聯繫親子之間的情感與愛，聲請人期望於自身安心的環境、無恐懼之情形與父親漸進式會面交往。
　㈩綜上，聲請人之代理人接受未成年子女之委任，代理未成年子女參與司法程序（不限於本件法官迴避案件），係期盼在父母雙方不具信任基礎且有高度衝突的家事事件中，得以協助未成年子女表達自身之想法、與法院溝通。更是為了避免未成年子女在違反自身意願下，於春節期間被迫（強制執行）離開臺灣。聲請人之代理人代理未成年子女前去法院之目的自始為協商及溝通，而非與法院作對或搗亂，然李法官無端指控聲請人之代理人，已達損及聲請人之代理人名譽、人格之程度。又參照李法官所提之意見書附件，李法官透過網路搜尋聲請人之代理人於社群網站上之貼文，對其中文字恣意、甚至超譯解讀（例如：曲解吳沂錚律師之貼文，稱吳沂錚律師以「大人」二字意指法官），主張聲請人之代理人有違反律師倫理之行為，並向臺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更於程序中多次提出補充意見，足見客觀上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已有相當之故舊恩怨，已構成一般人皆認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有相當嫌隙、仇怨之情。依一般國民之健全法感情，均難期待、信賴「李法官面對合法受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律師所提程序上主張，仍能毫不帶有對代理人之偏見而公平處理律師非訟行為」之可能。是以，李法官對聲請人之代理人既充滿強烈敵意，無法與聲請人之代理人進行溝通、聽取代理人之陳述，迄今仍堅決認為吳律師等三人不得作為聲請人之代理人，實難期待李法官有公正審理本件改定親權抗告案之可能性。準此，本件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所偏頗，符合法官迴避之要件。由於以上情事為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權益義務之行使及負擔事件於抗告程序後所生，爰依家事事件法第九十七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九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但書及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李法官迴避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事件，以維護司法之公正性。
三、按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聲明或為陳述後，不得依前項第二款聲請法官迴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推事有應自行迴避而不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據而聲請法官迴避者，應以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臺抗字第四五七號判決意旨參照）。若僅於訴訟進行中有所指揮或裁判，致當事人一造不利，在主觀上疑其不公，自不能遽以偏頗為理由聲請拒卻（最高法院十八年抗字第三四二號原判例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李法官違反法官倫理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相關規範，試圖於程序外不當接觸聲請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㈠㈡㈣㈤部分），然如前所述，經本院及最高法院最終認定，李法官於一百一十二年一月十九日欲與聲請人聯繫，為承審法官職權之行使，要非屬程序外接觸之情形，故李法官並無偏頗之虞而無庸迴避，聲請人質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㈡聲請人主張李法官為將聲請人送往義大利而掌握執行程序，有偏頗之虞等情（參前揭聲請意旨㈢部分），並提出本院函稿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函影本為證（參本院卷第六十一頁至第六十七頁），然前揭本院函稿僅係督促聲請人母親丙○○自動履行之函文，實際執行地點在臺中地院轄區，李法官並非臺中地院之法官，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掌握執行程序等情，實屬主觀臆測，不得謂李法官有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㈢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未聽取聲請人之代理人之說明與意見，逕將聲請人之代理人移送律師倫理委員會，顯見李法官對於聲請人之代理人具強烈敵意，難認有公正審判之可能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㈥部分），然參酌李法官提出之違反律師倫理移送補充理由，並非毫無根據之指摘（參本院卷第一五一頁至第一七六頁），臺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委員會才會迄今尚未作出決定，另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對聲請人做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反而重複李法官有程序外接觸之主張而聲請法官迴避等情，應是聲請人之代理人對李法官有強烈敵意存在，而非李法官有偏頗之虞，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㈣聲請人主張李法官曾於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尚無法查詢裁定前，逕將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字第二十號代理不合法之裁定傳送予與案件無關之第三人，又李法官僅憑吳律師與己○○之合照，即指稱二人共同策劃記者會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㈦部分），然前揭代理不合法之裁定係遮隱上傳後傳送予調解委員，不能排除係基於公誼分享已可公開判決先例之可能，要難執此驟認李法官意圖帶風向而有偏頗之虞，為本院一一二年度家聲字第二十號、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臺簡抗字第一一六號民事確定裁定認定無訛，聲請人之代理人沒有就前揭內容對聲請人做好自稱的協商及溝通工作，卻重複以此理由聲請李法官迴避，自屬無據。至於記者會一事，李法官所述聲請人本人於記者會當日特別自臺中北上一事（參本院卷第二十三頁），吳律師並未否認，縱然時任立委己○○之澄清聲明書記載乃人本教育基金會邀請其參與，與吳律師無涉等情（參本院卷第九十七頁），但己○○至多證明自己的部分，聲請人親自北上而與身為代理人之吳律師無涉，其情頗難想像，聲請人以記者會之事，認定李法官偏頗而聲請法官迴避，應屬無據。
　㈤聲請人主張李法官將吳沂錚律師於臉書之貼文以「大人」意指法官而對法官為負面評價，另將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卻又另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足見李法官行使職務顯然已有偏頗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㈧部分），然李法官提及前揭臉書貼文之標題為「憲判8是理想崇高而不可得之願景」，貼文內容則有「未成年子女想要說話，大人通常都是假裝在聽」等語（參本院卷第一六六頁），以憲判8係要求法官親自瞭解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裁判內容，前揭貼文內容所指「大人」確實會被認定意指法官並對法官為負面評價，縱使吳沂錚律師稱有關「大人」之真意實際上非指法官而為一般成年人，亦係其自身之文字表達是否欠妥適之問題，並不構成李法官應迴避之事由，又家事事件法第九條規定採程序不公開之原則，故調解庭錄音本來就不應公開，聲請人之代理人就前揭所稱以法院之名義發文稱該錄音不得提供予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並未提出相關函文，且前揭調解庭錄音檔提供予臺北律師公會，如果聲請人之代理人不能遵守保密原則，確實不得讓聲請人之代理人確認錄音檔內容，再衡諸如前所述，聲請人之代理人事實上對李法官有強烈敵意存在，故聲請人執此理由聲請法官迴避，自屬無據。
　㈥聲請人主張作出要求聲請人出境前往義大利之裁定者為法官，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承受可能無法回臺之風險者為聲請人云云（參前揭聲請意旨㈨部分），惟此涉及者乃聲請人不服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院一一一年度家親聲抗字第二十號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之問題，本得透過抗告程序救濟，實際上不僅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聲字第八號裁定停止執行，另經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簡抗字第三十九號民事裁定廢棄前揭職權暫時處分中關於原裁定附表寒暑假所定時間交付子女與對造部分（參本院卷第九十九頁至第一○三頁），聲請人就其前揭主張已透過法定程序救濟，尚難以事後諸葛之態度認為職權暫時處分之民事裁定未獲得最高法院百分之百的支持，李法官即屬有偏頗之虞，以此聲請法官迴避，應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主觀臆測感受李法官有偏頗之虞，難謂已足認定李法官於客觀上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與得聲請迴避之要件有所不合。又聲請人並未提出其他具體證據，以釋明李法官對於系爭事件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其他有何在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審判之情事，逕認其執行職務有所偏頗而聲請迴避，於法無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文衍正 
　　　　　　　　　　　　　　　　　　法　官　陳香文
　　　　　　　　　　　　　　　　　　法　官　蔡寶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李　欣



